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关于十一届自治区
党委第八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2025年4月，生态环境厅党组接受自治区党委专项巡视。按照巡视

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视整改情况予以通报。

一、生态环境厅党组履行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情况

（一）深化思想认识，持续强化政治担当。自治区党委开展专项

巡视，是对生态环境厅工作的全面检查和有力促进。厅党组高度重

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论述，不断增强抓

好巡视整改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从严从实抓好巡视整改落实工作。

（二）加强组织领导，压实整改责任链条。成立专项巡视整改领

导小组，负责巡视整改的指导、推进、督促等工作。厅主要负责同志

坚决落实巡视整改第一责任人职责，研究制定巡视整改方案，明确责

任领导、责任部门、整改时限，深入推动巡视整改工作。班子成员结

合各自的分管工作，加强定期调度、跟踪问效，全力抓好各自分管领

域和部门的整改落实工作。

（三）坚持部门协同，合力推进整落实。加强系统内协调联动，

对上加强与生态环境部的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务指导，着

力解决我区环评管理与项目审批中的堵点卡点；对下加强对盟市生态

环境部门的指导督导，对生态环境执法、监测等重点整改任务进行跟



踪督办。同时加强自治区相关部门间工作配合，建立沟通对接机制，

共同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二、巡视反馈重点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一）建立监管机制，依法处罚到位。建立排污许可审批、监测

与行政执法的协调联动机制，深化排污许可总量监管与执法联动的有

效衔接。将简化管理企业基本信息全部录入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管理，并对重点管理和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实施“双随机、一公

开”分级分类监管。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执法监测及执行报告等发

现的超标超总量排污问题线索进行调查核实，已对超许可排放企业依

法处罚到位。

（二）压实主体责任，加强环境污染风险隐患治理。联合自治区

自然资源厅、应急管理厅等部门建立会商机制，梳理核查历史遗留矿

山生态修复图斑。切实压实盟市主体责任，推动历史遗留矿山、尾矿

库环境风险隐患问题整改。同时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支持相关盟市开

展调查评估工作。

（三）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加强重点建设用地监管。联系会商自

治区自然资源厅，建立优化地块推送机制，进一步明确细化推送地块

清单的相关内容，定期接收自然资源厅推送的“一住两公”项目清

单，并及时转推至盟市生态环境局。建立长效调度机制，定期调度盟

市生态环境局各批次清单地块供地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持续加大重点建设用地监管力度。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生态环境厅党组将继续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和自治区党

委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坚持问题整改与建立长效机制相

结合，强化举一反三，杜绝相关问题再次发生。坚定坚决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决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开展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建设，全力推进美丽内蒙古

建设。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加强分区管控成果与国土空间规

划的动态衔接，持续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坚持精准、科学、依法

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视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

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0471-4926323；通信地址：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路39号；电子信箱：nmgkjycwc@163.

com。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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